
（2022）宁0104民初15738号

王燕：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诉你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解除原、被告之间签订的
《个人住房（商业用房）借款合同》；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王燕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438406.25元、利息 3448.3元（利息暂计算至 2022年 5月 31日），合计：441854.55
元，并请求判令按照《个人住房（商业用房）借款合同》约定的利息标准支付2022年
6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的利息；3.依法判令原告有权对被告王燕抵押的位于金
凤区尚景世家10号楼1单元601室房屋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优先受偿；
4.请求依法判令上述被告承担本案的律师费 1000 元；以上各项费用总计
442854.55元；5.请求依法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公告费、保全费。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独任审理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
午9时4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3211号

宁夏广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周磊与被告宁夏广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鲁凯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民事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普通独任审理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决被告宁夏
广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 509万元，并支付前述占
款期间的利息12万元，两项共计521万元；2.判决被告宁夏广
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 509万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本案立案时起
至实际付款之日的利息；3.判决被告鲁凯对第1、2项诉请承担
付款责任；4.本案诉讼、保全等相关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
时 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于本院西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5979号

王江：

本院受理的原告马涛与被告王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
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110000元，并支付自 2019年 1月 1日至实
际还清借款之日的利息 15840元（以 110000元为基数，分段计算，自
2019年 1月 1日起至 2020年 8月 19日，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年利率计算
110000元×596天×（4.75%÷365）=8531元，自2020年8月20日至2022年
5月12日，按照同期银行间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计
算，110000元×630天×（3.85%÷365）=7309元，以上共计 15840元，暂计
算至起诉之日，继续主张至实际还清借款之日）；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参加诉讼通知
书、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
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自公告之日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 3日
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西二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胡金茂：

本院受理的原告杨金伏与被告胡金茂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民事判决
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13433号民事判决，判令被告胡金
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杨
金伏损失 12300元。并由你承担案件受理
费、公告费407.50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 30日内到本院交通事故第一巡回法庭
（办公地点：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兴
庆区一大队二楼 21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4240号

刘林：

本院受理原告吴忠伟诉你、于连成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刘林偿还原告欠款 15000
元；2.请求二被告承担逾期支付借款利息共计 3150元
（利息计算方式：期限：自 2017年 11月 18日至 2022年 11
月 18 日，共计 5 年，年利率为 4.2%；利息=15000 元×
4.2%×5年=3150元；3.案件受理费、公告费 900元由被告
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
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廉政
监督卡、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银川容大行贸易有限公司、杜建邦：

本院受理原告李飞与被告王小勇及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1.被告银
川容大行贸易有限公司、杜建邦向原告偿还本
金 102500元及违约金；2.被告王小勇对上述债
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诉讼保
全费、公告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一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4时 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楼三号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5758号

宁夏晟腾佳美科技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市兴庆区丰源果果百
货商行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欠款5693.4元；本案诉讼
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公司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
独任审理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
四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4975号

张金隆：

本院受理原告陈亚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向
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28000
元，违约金暂计18252元（以欠付借款本金28000元为基数，
自 2019年 1月 15日起算，暂计算至 2022年 5月 20日，具体
要求计算至实际还款日），各项费用共计46252元；2.判令本
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廉政监督卡、普通独任审理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10时（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何伟：

本院受理原告邱佐强诉被告何伟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
还原告欠款50511.5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
独任审理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
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西三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4131号

王勇：

本院受理原告刘兆坤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支
付下欠原告本金 37000元，并支付利息 5000元，合
计金额 42000元；2.依法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
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独任审理告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东四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4424号

王博：

本院受理的原告徐世波与被告王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1442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王博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徐世波偿还借款 26800元，并按年利率
3.65%支付自 2022年 8月 22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
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52元、公告费 300元，
由被告王博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1101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0739号

杨浩：

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与被告
杨浩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
宁0104民初1073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杨浩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
信用卡欠款本金15636.37元，支付利息、违约金共计1583.34元，并按
年利率15.4%向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支付
自2022年5月12日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的利息、违约金。案
件受理费280元，公告费300元，由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银川分行负担30元，被告杨浩负担550元。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120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3153号

郭博：

本院受理原告陈晓英与被告郭博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 1315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郭博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陈晓英偿还借款本金15万
元、支付 2020年 8月 19日前的利息 9074元，并以 15万
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四倍支付自2020年8月19日
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
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到本院 701办公室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王益洋：

本院受理冀汇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04
民初1298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王益洋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冀汇栋借款54000元
及逾期利息9419元，并以下剩借款本金数额为基数
按照年利率3.7%标准支付自2022年6月16日起至
借款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案件受理费1860元，
由原告冀汇栋负担429元，由被告王益洋负担1431
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王益洋负担。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1101室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路丰华思雄物流部：

本院受理原告朱敬斌与被告银川市兴
庆区路丰华思雄物流部委托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朱敬斌请求判令：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
代收货款20107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书记
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分别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20分（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5997号

宁夏紫尚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李晋宇诉孟庆祥、宁夏紫尚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民间借贷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宁夏紫尚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偿还原告借款100000元；给付原告借
款利息（自2016年3月15日至2020年8月19日按年利率24%计算，计算式：100000元×0.24÷12月×
53月=106000元；自2020年8月20日至2022年1月19日按年利率15.4%计算，计算式：100000元×
0.154÷12月×17月=21816.7元；自 2022年 1月 20日至 2022年 4月 20日按年利率 14.8%计算，计算
式：100000元×0.148÷12月×3月=3700元；利息共计131516.7元）诉讼金额共计：231516.7元；2.判令
被告宁夏紫尚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给付原告自2022年4月21日至借款本息实际付清之日的利
息，借款利率按年利率14.8%计算；3.判令被告孟庆祥对上述款项及利息承担连带给付责任；4.判令
二被告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案件审判人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2108号

杨学虎、王伟：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市小金商贸有限公司诉你二
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1.判令被告支
付原告货款 5501元及违约金 1100元；2.本案诉讼
费、公告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二人下落不明，无法直
接送达，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 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西二楼5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盛平：

本院受理原告张艳玲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判令被告偿还原
告欠款 4000元、利息 1000元、路费 100
元；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独任审理告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东三楼三号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王文萍：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
分行营业部诉被告王文萍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依
法判令被告王文萍偿还信用卡透支本金 49999.78元、手续费
1731.25元、利息 3903.19元、违约金 2381.74元，共计 58015.96元
（利息算至2022年1月7日账单日）2022年1月7日以后的利息继
续主张至透支款项还清为止；2.案件受理费及实现债权的其他费
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三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1648号

董银华：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营业部与董
银华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4民初
11648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令被告董银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原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营业部信用卡透支本金
42236.17元、截止到 2022年 2月 13日的利息 2878.5元、违约金 2397.80元、消费手
续费1005.69元，同时还应按《中国农业银行金穗贷记卡领用合约（个人卡）》约定
利率支付2022年2月14日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012元、公告费 300
元，由被告董银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1653号

孙志安：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营业部与
孙志安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104民
初1165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令被告孙志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
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营业部信用卡透支本
金 19914.04元、截止到 2022年 2月 7日的利息 26858.64元、违约金 1155.19元，
同时还应按《中国农业银行金穗贷记卡领用合约（个人卡）》约定利率支付2022
年 2月 8日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98元、公告费300元，由
被告孙志安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1677号

郭成志：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

族自治区分行营业部与郭成志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4 民初

1167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令被告郭成志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营业部信用卡透支本金

32334.75元、截止到 2022年 2月 17日的利息 15618.54
元、违约金1546.16元，同时还应按《中国农业银行金穗

贷记卡领用合约（个人卡）》约定利率支付 2022年 2月
18日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38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郭成志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

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1681号

殷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

族自治区分行营业部与殷波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104民初11681号
民事判决书。本院判令被告殷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

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

区分行营业部信用卡透支本金24165.68元、截止到2022
年2月27日的利息 l3985.21元、违约金2275.14元、消费

手续费1765.77元，同时还应按《中国农业银行金穗贷记

卡领用合约（个人卡）》约定利率支付2022年2月28日至

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54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殷

波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青铜峡市良记种植专业合作社遗失公章、财务章、发票章、法定代表人章各
一枚，特此声明。
吴静遗失银川市金凤区塞勒尼日用百货经销部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640106MA75XM4D6F），特此声明。
李建国遗失宁D70318车辆营运证，证号：640400017101，声明作废。
兰州铁路公安局银川公安处银川车站派出所于2022年3月15日遗失中央
非税收入统一票据一联，丢失联为第二联记账联，票号为：0008184545，特
此声明。
张昊男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640009422，父亲张建宁，身份证号：
640102197112192115，母亲陈宁，身份证号：640102197211112125，特此
声明。
宁 夏 辅 德 律 师 事 务 所 赵 静 律 师 遗 失 律 师 执 业 证 ，执 业 证 号 ：
16401201811050515，执业证书流水号：NO.11364667，原证书声明作废。
青铜峡市宁源米业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程旭峰遗失宁夏中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西吉人家3-4-1101房款收据，
收据号：0006546，收据金额：420000元，开票时间：2020年12月13日，声明
作废。
杨文学遗失宁AH392挂营运证，声明作废。
任华（母亲，身份证号：622701198808260162）王华（父亲，身份证号：
640221198207254218）遗 失 王 佳 欣（女 儿）出 生 医 学 证 明 ，编 号 ：

K640048439，出生时间：2011年 7月 13日 4时，特此
声明。
宁夏塞北律师事务所张思嘉律师执业证遗失，执业证
号：16402201211461417，流水号：11383938，声明作废。
源海（宁夏）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640100MA773JHE70）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同心县美味当家麻辣屋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
可证编号：JY26403240022274），特此声明。
宁夏智鼎汇通工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司晨遗失
公章、财务章、法定代表人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青悦星晨（银川）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640100MA7735KY1B）遗失原法定代表人章（闵
虎）、财务章、合同章，声明作废。
虎秉铎遗失股权证，股权账号：9400103535418，金额：
70703元，开户银行：宁夏固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特此声明。
宁夏顺发通达物流有限公司遗失公章、法定代表人章、
财务章，特此声明。
刘磊遗失兴庆区大新镇上前6队，东至塔桥11队，南至
潘龙，西至巷道，北至刘国庆养殖小区拆迁补偿协议原

件，养殖小区占地：1.744亩，拆合房屋：77.63m2，特此声明。
乔燕萍遗失档案托管证，证号：2010-33112，特此声明。
宁夏孚惠工贸有限公司车号宁APC53挂遗失道路运输证，证号：
640600006695，特此声明。
宁 夏 志 强 冷 链 物 流 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号 ：
91640500MA76KNDA1D）遗失宁E96276（黄色）营运证，道路运输
证号：640500039513，特此声明。
宁夏鑫盛泰物流有限公司遗失宁B79809重型半挂牵引车的道路
运输证，证号：640221065802，特此声明。
宁夏北方正天工贸有限公司（王秀霞）遗失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
院开具的诉讼费票据，票号：00132921，金额：5595.5元，特此声明。
中卫市鑫荣辉物流有限公司遗失宁 E72915 营运证，证号：
640500035932，特此声明。
中卫市明达物流有限公司遗失宁 E91716 营运证，证号：
640500039349，特此声明。
宁夏新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遗失宁 EQ005 挂营运证，证号：
640501005870，特此声明。
暖泉农场八斗渠农民用水协会遗失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登记证号：51640122MUX2707048），特
此声明。

遗失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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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宁夏峻威建材销售有限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1100396441848J），拟向登

记机关申请注销，请与本公司

有债权债 务的单位及个人自

公告之日起 45日内来本公司

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宁夏峻威建材销售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3日

补正公告
本院于2022年11月1日在《宁夏法治报》刊登的给

原告冶忠恒与被告苏小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送达传票等
的内容中“本院受理的原告李希文起诉被告苏小军”补正
为“本院受理的原告冶忠恒起诉被告苏小军”；“诉讼请
求：1.判令被告苏小军立即支付原告牛款23000元及逾期
付款违约金 230元（自 2020年 10月 27日-2020年 11月
27日，按月利息1%）共计23230元，以后逾期付款违约金
继续计算至欠款付清之日；”补正为“诉讼请求：1.请求依
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购牛款24000元”。

中宁县人民法院

通告
马 金 鹏 同 志 （ 身 份 证 号 ：

642226********1210），田兴宝同志（身份证
号：642222********3016），公司于2022年10
月11日邮寄办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你至
今未到公司办理离职手续，现单位作出解除
劳动关系的决定，请自本通告刊登之日起30
日内到公司综合部办理相关手续。逾期后
果自负。联系电话：0951-8731762。

宁夏劳联百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3日

仲裁公告
马海岩：

我委受理的杨阳与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仲裁庭作出（2022）
银仲字第320号裁决书，裁决：被申请人马海岩自本裁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

申请人杨阳支付欠款170000元、2022年7月22日前的利息17261.75元，并以

17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525%支付自2022年7月23日起计算至实际

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本案仲裁费7685元，由被申请人马海岩负担5841元，申

请人杨阳负担1844元。公告费300元由被申请人马海岩负担。申请人杨阳已

预交的仲裁费不予退还，由被申请人马海岩负担的仲裁费、公告费连同上述裁

决款项一并支付给申请人杨阳。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与你取得联系，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裁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银川市民大厅D区

二层204号房间领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仲裁委员会

声明
赵建成：

你自2022年9月14日至今未到公司上班，在此
期间，公司多次电话、微信通知你回来上班或者按
公司规定办理工作交接及离职手续，你均不予理
睬。现你已共旷工49日之久，按公司《劳工用工及
薪酬管理制度》第七十一条规定，年内累计旷工3天
以上者，公司予以解除劳动合同。你已严重违反公
司管理制度，经公司研究决定，自2022年11月2日
起，与你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特此声明。

中卫联合新澧化工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3日

注销公告
宁夏阅海老年服务培训中心（登记证号：

52640000MJX168873D），于 2022年 9月 29日召开会
议决定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与本中心有债权债务
的单位及个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来本中心办理清
算手续。特此公告。

宁夏阅海老年服务培训中心

2022年11月3日

仲裁公告
宁夏天禹建设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曹亚琴、曹海莉、曹海龙与你公司劳
动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委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本委将依法做缺席仲裁裁决，仲裁裁决书于开庭审
理之日后30日内到本委领取，逾期将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仲裁公告
东阳市天元建设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康仁红与你公司劳动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仲裁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委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委将
依法做缺席仲裁裁决，仲裁裁决书于开庭审理之日后30
日内到本委领取，逾期将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仲裁公告
宁夏鸿科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周雅琪与你公司劳动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庭组成人员告知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本委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委将
依法做缺席仲裁裁决。

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仲裁公告
浙江非线数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吴超与你公司劳动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仲裁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
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委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委
将依法做缺席仲裁裁决，仲裁裁决书于开庭审理之日后
30日内到本委领取，逾期将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减资公告
宁夏元通电力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00MA76HDGC3H），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
注册资金由人民币 1000万元整减少至
人民币 300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
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
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宁夏元通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3日

注销公告
宁夏虹桥大酒店有限责任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000227694684B），拟向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请与本公司有债
权债务的单位和个人自公告之日
起 45 内办理清算手续，已做过债
权申报的此次不再重复申报。特
此公告。

宁夏虹桥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11月3日

仲裁公告
白梅：

申请人深圳市万象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与你

物业服务合同纠纷【（2022）银仲字第 0457号】一案，本会已依

法受理。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与你取得联系，现依法向你送

达仲裁通知书、风险告知书、仲裁庭开庭方式选定书、仲裁庭

组成方式及仲裁员选定书、仲裁申请书副本、《银川仲裁委员

会仲裁规则》《银川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名册》。请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银川市民大厅A区5层3号窗口领取，逾

期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选定仲裁员，逾期将由本

会主任指定；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提交答辩书、证据材料。请

在仲裁庭组成后五日内到本会领取组庭通知书。仲裁庭将于

答辩期满后十五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上午10时在银川市民

大厅D区2楼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裁决。届时未

到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银川仲裁委员会

仲裁公告
韩志伟：

申请人深圳市万象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与你

物业服务合同纠纷【（2022）银仲字第0463号】一案，本会已依法

受理。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与你取得联系，现依法向你送达仲

裁通知书、风险告知书、仲裁庭开庭方式选定书、仲裁庭组成方

式及仲裁员选定书、仲裁申请书副本、《银川仲裁委员会仲裁规

则》《银川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名册》。请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银川市民大厅A区 5层 3号窗口领取，逾期即视为送

达，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选定仲裁员，逾期将由本会主任指定；

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提交答辩书、证据材料。请在仲裁庭组成

后五日内到本会领取组庭通知书。仲裁庭将于答辩期满后十

五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上午11时30分在银川市民大厅D区

2楼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裁决。届时未到庭，仲裁

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银川仲裁委员会

仲裁公告
邢涛：

申请人深圳市万象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与你

物业服务合同纠纷【（2022）银仲字第0451号】一案，本会已依法

受理。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与你取得联系，现依法向你送达仲

裁通知书、风险告知书、仲裁庭开庭方式选定书、仲裁庭组成方

式及仲裁员选定书、仲裁申请书副本、《银川仲裁委员会仲裁规

则》《银川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名册》。请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银川市民大厅A区 5层 3号窗口领取，逾期即视为送

达，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选定仲裁员，逾期将由本会主任指定；

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提交答辩书、证据材料。请在仲裁庭组成

后五日内到本会领取组庭通知书。仲裁庭将于答辩期满后十

五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上午9时30分在银川市民大厅D区2
楼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裁决。届时未到庭，仲裁

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银川仲裁委员会

仲裁公告
朱立国：

申请人深圳市万象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与你

物业服务合同纠纷【（2022）银仲字第 0449号】一案，本会已依

法受理。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与你取得联系，现依法向你送

达仲裁通知书、风险告知书、仲裁庭开庭方式选定书、仲裁庭

组成方式及仲裁员选定书、仲裁申请书副本、《银川仲裁委员

会仲裁规则》《银川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名册》。请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银川市民大厅A区5层3号窗口领取，逾

期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选定仲裁员，逾期将由本

会主任指定；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提交答辩书、证据材料。请

在仲裁庭组成后五日内到本会领取组庭通知书。仲裁庭将于

答辩期满后十五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上午 9时在银川市民

大厅D区2楼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裁决。届时未

到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银川仲裁委员会

公告
（2022）宁0104民初13848号

银川颐中商贸有限公司、马建明、马莉、青铜峡市佳美纸业有限责任公司、马莉、马莉、

王伟、马大功、马祖国：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市兴丰达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科技支
行及第三人马新宁、银川颐中商贸有限公司、马建明、马莉、青铜峡市佳美纸业有限责
任公司、马莉、王莉、马莉、王伟、马大功、马军、马祖国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原告向本院
提出诉讼请求：1.立即停止对永宁望远现代金属物流园5-41号房的执行；2.确认原告
对永宁望远现代金属物流园5-41号营业房享有合法的承租权。因你们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
卡、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楼四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